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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人員、稅務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

海岸巡防人員考試、關務人員考試及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上校轉任考試      

類(科)別：社會行政、政風 

科  目：行政法 

 

一、信賴保護原則係行政法重要之法律原則，其適用要件為何？試舉例說明之。  

【擬答】 

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要件 

行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專指人民信賴之保護，依此原則，如行政機關之行為罔顧人民值

得保護之信賴，而使其遭受不可預計之負擔或喪失利益；且非基於保護或增進公共利益之

必要而對其利益之損失予以補償或因人民有忍受之義務外，不得為之，是為信賴保護原

則。此原則並非公法上孤立原則，須與其他原則一併考量諸如平等原則、法安定性原則與

公益原則，故適用信賴保護原則須符合信賴基礎、信賴表現及信賴值得保護三要件，茲說

明如次： 

信賴基礎： 

此一國家行為必須以有對外表現使人民得見之形式存在，如行政處分和法規命令。但無

效的行政處分，通說認為非可成為信賴基礎；行政規則雖有爭議，本文認為若為裁罰基

準之行政規則，應視其內容而定，一種為是否處罰之裁量，另一種為處罰輕重程度之裁

量，依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六十條第二項之規定，裁罰基準須對外發布，故若原本不處罰

後來變更要處罰，此時應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信賴表現： 

指人民因信賴而展開具體的信賴行為，亦即對構成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行

為，然而，何謂「客觀上具體之表現行為」在認定上則還有發展空間，同時其與「信賴

是否值得保護」兩者間亦會有模糊地帶，此為主張信賴保護原則最不確定的因素1。 

信賴值得保護： 

我國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及新修正通過之訴願法第八十條第二項，就不值得信賴之

情形有如下之規定： 

以詐欺、脅迫或賄賂方法，使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者。 

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致使行政機關依該資料陳述而作成行政

處分者。 

明知行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者。 

從反面解釋觀之，若未有具備上述情事即屬信賴值得保護。 

信賴保護原則適用之實例
2 

行政法院常援引信賴保護為判決之依據，如 75 年判字 1644 號，本案事實為原告擔任警察

局課員，退休年齡為 65 歲，民國 71 年 7 月原告 59 歲時，經調整職務為保防組長，至民國

73 年 11 月原告 61 歲，支年功俸 410 元，勿接奉命令，其組長職務應適用具有危險及勞力

等特殊性質職務降低退休年齡之規定，溯及滿 60 歲之 72 年 4 月起退休，計算退休金之月

俸亦降為 390 元，原告不服，提起行政訴訟，行政法院以衡諸公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非

無再予斟酌之餘地，將原處分、原決定均予撤銷。 

 

二、為保障公務人員權益，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復審與申訴制度，試說明其意義並比較兩者之異

同。 

【擬答】 

                                                 
1
 例如，大法官解釋 525 號的論證過程中亦未清楚區分「信賴表現」與「信賴是否值得保護」之

判斷步驟。 
2
 參吳庚，行政法理論與實用（增訂十版），頁 64，民國 96 年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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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與國家之關係向來認為是特別權力關係，早期並不得尋求司法救濟，晚近此一見解已

遭揚棄，認為公務員遭受懲處處分或其他措施亦得尋求救濟，我國新修正之公務人員保障法

（以下簡稱保障法）第四條規定：「公務人員權益之救濟，依本法所定復審、申訴、再申訴

之程序行之。」，是故在保障法之救濟程序上可分復審程序與申訴程序，茲簡略說明如次並

比較於後3： 

復審程序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以下均簡稱原處分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

違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得依本法提起復審。非現職公務人員基於其原

公務人員身分之請求權遭受侵害時，亦同。 

又公務人員提起之復審，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審議決定。（參同法§4） 

申訴程序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不當，致影響其權益

者，得依本法提起申訴、再申訴。 

公務人員提起申訴，應於前項之管理措施或處置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公務人員離職後，接獲原服務機關之管理措施或處置者，亦得依前二項規定提起申訴、再

申訴。（§77） 

又提起申訴，應向服務機關為之。不服服務機關函復者，得於復函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保訓會提起再申訴。 

前項之服務機關，以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之權責處理機關為準。（§78） 

復審程序與申訴程序之異同 

復審與申訴均為公務人員權益之救濟途徑，同時復審及再申訴由「保訓會」管轄，其餘可

尋繹其相異點如次： 

客體不同： 

復審之客體為「服務或人事主管機所為之行政處分」（§25）與「原處分機關對其依法申

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應作為而不作為」（§26）；至於申訴之客體為「管理措施或有關

工作條件」（§77） 

層級不同： 

復審途徑僅有一個層級（修正前為復審、再復審） 

申訴途徑則有申訴、再申訴兩個層級（參保障法§25、§77） 

管轄機關不同： 

復審由保訓會審議決定（§4）；申訴向原服務機關為之，再申訴向保訓會提起（§78） 

權利保護要件不同： 

復審程序係針對「違法或顯然不當之行政處分，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及「應作為而不

作為致損害其利益」而申訴余徑係「服務機關所為之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

為不當。」 

處理程序： 

復審之提起、審議、決定與訴願法相似，可謂係特別救濟程序，而申訴則依一般公文製

作程序。 

決定之效力： 

復審係由保訓會審議，並由其作成決定，其決定確定有拘束各機關之效力；申訴由原服

務機關，其為行政內部行為，再申訴決定亦有拘束各機關之效力。 

能否提起行政訴訟？ 

不服復審決定可向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不服再申訴決定已無救途徑。 

 

三、試說明行政秩序罰（罰鍰）與行政執行罰〈怠金〉之異同？戶籍法第79條規定，無正當理

由，違反該法第48條第1項規定，未於法定期間為戶籍登記之申請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九

                                                 
3
 參吳庚，行政法理論與實用（增訂十版），頁 270 以下；民國 96年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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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以下罰鍰；經催告而仍不為申請者，處新臺幣九百元罰鍰。試分析條文規定之制裁性質

為何？  

【擬答】 

行政秩序罰（罰鍰）與行政執行罰（怠金）之異同 

行政執行與行政罰在學理上歸類為行政制裁，晚近學者認為行政罰與執行措施宜加以區

分，概其不僅概念性質、種類、裁處、機關、程序相異，甚至救濟途徑亦不相同，在進入

行政執行法之論述前，宜就兩者相關概念予以辨明，並就兩者間之爭議問題示於次： 

 

概念

比較點 
行政罰 行政執行 

意  義 
對過去違反行政法規定所科予之

處罰 

對不履行行政法上義務之相對人，以

強制手段迫其履行或達到履相同效果

種  類 
罰鍰、沒入、其他行政罰（行政

罰法§1；§2） 

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直接、間接強

制、即時強制（行政執行法§2） 

依  據 行政罰法及各別行政秩序法規 行政執行法 

裁處（執行）機關
各該法規主管機關 原處分機關或該管行政機關；公法上

金錢給付義務由行政執行署（§4） 

裁處（執行）程序

行政罰法設有裁處程序應遵守事

項（該法§33～44）含比例原則

之遵守，正當法律程序（陳述意

見、聽證送達） 

行政執行法第 3 條應於執行時遵守比

例原則，並應視其何種執行，而有不

同程序，如行為不行為強制執行之告

戒……等（參§27） 

救濟途徑 

一般而言，行政罰大多數行政處

分，依行政處分之救濟；另行政

罰之過程中有“扣留＂對扣留不

服得聲明異議（參§41） 

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對執行命令、執

行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利

益情事，得於執行程序終結前，向執

行機關聲明異議（§9） 

戶籍法第 79 條規定之分析 

無正當理由，違反該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4，未於法定期間為戶籍登記之申請者，處新

台幣 300～900 元罰鍰，此之「罰鍰」係對行政法上之義務人違反行政法義務對之所為之

金錢罰，行政罰法第一條規定：「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類行政罰

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我國行政罰法對罰鍰

之規定分別規定於該法第 18～20 條，故上述條文之「罰鍰」為行政罰。 

經催告而仍不為申請者，處新台幣 900 元罰鍰： 

行政罰係對違反行政法義務所科之行政制裁，有出於法律之規定，有由法律授權著；

於此須探究者上開條文「催告」，若為行政處分（下命處分）即命處分相對人須為一

定之作為，對於違反該作為義則處以罰鍰，依此觀點，此之罰鍰屬於行政罰（秩序

罰）。 

但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此之催告實有告戒之意味，即行政執行法第 27 條規定：「依法

令或本於法令之行政處分，負有行為或不行為義務，經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

期間履行，逾期仍不履行者，由執行機關依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方法執行之。前項文

書，應載明不依限履行時將予強制執行之意旨。」；復依同法第 30 條第 1項規定：

                                                 
4
 戶籍法第 48 條：「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之。但出生登記至遲

應於六十日內為之。前項戶籍登記之申請逾期者，戶政事務所仍應受理。戶政事務所查有不於

法定期間申請者，應以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人。但由檢察官聲請死亡宣告、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或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之廢止戶籍登記，得免經催告程序，由戶政事務所逕行為之。出生、監

護、輔助、未成年子女權利義務行使負擔、死亡、非由檢察官聲請之死亡宣告、遷徙、更正、

撤銷或廢止登記，或應為認領、收養、終止收養、離婚登記事件經法院裁判確定者，經催告仍

不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行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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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令或本於法令之行政處分，負有行為義務而不為，其行為不能由他人代為履行

者，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怠金。」怠金須為 5千元～30 萬

元，並不符合法律規定。 

綜上所述，戶籍法第 79 條之經催告而仍不為申請者，處 900 元罰鍰，似可視為法律規

定之行政罰（秩序罰）。 

 

四、我國現行行政訴訟有幾種訴訟類型？何種訴訟類型有「訴願前置」之要求？ 

【擬答】 

我國行政訴訟之種類 

近年來，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突飛猛進，工商發展迅速，社會結構重大變遷，

加以教育普及，民智日開，行政爭訟事件大量增加。 

現行行政訴訟法有關規定，顯難因應實際需要。尤其現行行政訴訟法採一級一審制，對人

民權益之保障，殊嫌欠周。同時，現行行政訴訟種類僅得提起撤銷訴訟，對於「確認行政

處分無效之訴訟」、「確認公法上法律關係成立或不成立之訴訟」、「確認已執行完畢或

因其他事由而消滅之行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及「公法上給付之訴訟」等公法上爭議事

件，因不得提起行政訴訟致無救濟途徑，亟待增加行政訴訟之種類，以保障人民權益。 

本次（八十七年十月二十八日）公布之修正，對於訴訟種類及傳統撤銷訴訟之要件均有放

寬之規定，玆說明如下5： 

撤銷訟訴： 

擴大現行撤銷訴訟有關權利保護要件之訴訟利益之範圍，包括權利或法律上之利益受

侵害者，均得提起。如訴願人不服訴願決定者，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惟

得提起撤銷訴訟者，仍以行政機關之違法行政處分為限，並不包括不當之行政處分，

且仍維持訴願前置主義（第四條第一項）。 

增訂訴願人以外之利害關係人認為訴願決定損害其權利或法律上利益者，得向高等行

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第四條第三項）。 

課予義務之訴： 

中央或地方機關對於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應作為而不作為時，如因此致生損害於人民

之權利或法律上之利益者，人民於經訴願程序後，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

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之訴訟，以資救濟（第五條）。 

確認訴訟： 

確認訴訟包括確認行政處分無效之訴訟、確認公法上法律關係成立或不成立之訴訟及確

認已執行完畢或因其他事由而消滅之行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惟為防止濫訴，均限制其

須具備一定之要件者，始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又為防止人民誤以應撤銷之行政處分

為無效之行政處分，而提起確認訴訟，致遲誤訴願期間，爰規定高等行政法院應將事件

移送於訴願機關，以維護原告之利益（第六條）。 

給付訴訟： 

本法增設給付訴訟，明定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或因公法上契約發生之給付，得

提起給付訴訟，且明示以高等行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無訴願前置程序之適用（第

八條）。 

維護公益之特種訴訟： 

本法酌採日本行政事件訴訟法有關民眾訴訟之精神，規定人民為維護公益，就無關自己

權利及法律上利益之事項，對於行政機關之違法行為得提起行政訴訟。惟為防止此種訴

訟過度擴張，故明定須以法律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始得為之。又凡公法上選舉罷免事件

之爭議，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行政訴訟，以資解決（第九條至第十一

條）。 

有訴願前置之訴訟類型 

                                                 
5
 參行政訴訟法修正條文總說明，司法院即，民國 88 年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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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行政處分，認為損害其

權利或法律上之利益，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不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不為決

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不為決定者，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其中「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即為「訴願前置」，另外；同法第 5 條規定：「人民因中

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令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不作為，認為其權利或

法律上利益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行政處

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之訴訟。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

以駁回，認為其權利或法律上利益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高等行政法院

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之訴訟。」 

依法我國新訴訟種類並非全部皆應經訴願前置，而僅有「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

訟」須經訴願前置。 


